

附件10  花蓮港務局支援地方政府災害處理作業要點

一、本作業要點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作業要點所適用之災害範圍：

(一)重大風災、水災、震災等天然災害。

(二)重大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海難、路上重大交通事故與空難、毒性化學物資災害等災害。

三、支援救災之區域：

(一)陸上：與本港商港區域土地毗鄰之花蓮縣、市政府所轄行政區域。

(二)海上：距本港約二海浬範圍內之本港商港區域及附近水域。

四、支援救災之項目如下：

(一)火災及因地震、爆炸、油料、氣體引發之火災搶救（含本港商港區域及附近水域之商船、漁船（筏）、娛樂漁船、遊艇之火災搶救）。

(二)災區傷（病）患救援、送醫（含商港區域及附近水域之商船、漁船（筏）、娛樂漁船、遊艇之船員、旅客）。

(三)協助災區警戒管制事宜。

(四)救災機具、裝備、物料之支援、提供。

(五)本港商港區域及附近水域人員溺水救援。

(六)本港商港區域及附近水域船舶海難救援（含商船、漁船（筏）、娛樂漁船、遊艇等）。

(七)發生於本港商港區域及附近水域之空難救援。

五、災害發生時之支援時機：

(一)重大災害發生時，視災害之種類，救災需求機具、裝備、人力，依本港災害應變各項任務編組調整，於強化救災效能後主動向災區救災指揮官報到接受指揮救災。

(二)非重大災害，但因救災無效或失控，須增援救災機具、裝備、人力時，應地方縣、市首長或相關機要人員之要求支援救災。

六、港埠區域外陸上重大災害救援處理或應地方政府縣、市首長或相關機要人員要求支援災害救援任務時，本局聯絡中心應依災害情況及支援需求陳報局長核備後由港務長整合救災之機具、裝備、人力後為之。情況緊急時不在此限。本港救災任務編組之港務組、防護組、消防組各組組長應依救災之急迫性逕行調派支援救災，事後補陳報核。

七、本港商港區域及附近水域需本局拖船救災時依「花蓮港務局所屬拖船協助港區附近海面救難作業程序」辦理。 

八、本港商港土地鄰近之陸上火災救援及一一九業務，本港港務消防隊除逕依主管業務相關法令規定執行並應配合本作業要點辦理。

九、港埠各單位支援救災作業人員之加班支給、補休，各依現行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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